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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蓮檢察分署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4 年度 

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歲入、歲出本年度預算執行結果： 

   1、歲入部分：本年度預算數 443,000 元，決算數 645,647 元，執行率 145.74%。 

(1) 罰金罰鍰及怠金：預算數 223,000 元，決算數 90,000 元，執行率 40.36%，係得易科罰

金案件確定收繳罰金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2) 賠償收入：決算數 330,130 元，係收到廠商履約延期賠償收入。 

(3) 財產孳息：預算數 44,000 元，決算數 39,038 元，執行率 88.72%，係裝設太陽能面板場

地租金收入。 

(4) 廢舊物資售價：預算數 9,000 元，決算數 4,260 元，執行率 47.33%，係廢舊物資拍賣收

入較預期減少所致。 

(5) 雜項收入：預算數 167,000 元，決算數 182,219 元，執行率 109.11%，係借用宿舍員工

自薪資扣回繳庫數、宿舍管理費收入以及收回以前年度歲出等。 

2、歲出部分： 

(1) 本年度預算數 61,344,000 元（含追加預算數 148,000 元），決算數 60,840,898 元，執行

率 99.18%。 

1.一般行政：預算數 59,269,000 元（含追加預算數 42,000 元），決算數 58,791,177 元，

賸餘數 477,823 元，執行率 99.19%。 

2.檢察業務：預算數 2,075,000 元(含追加預算數 106,000 元及動支第一預備金 100,000

元)，決算數 2,049,721 元，執行率 98.78%。 

(2) 以前年度預算數 3,419,813 元，決算數 3,419,813 元，執行率 100.00%。 

（二）平衡表重要科目之金額及內容之簡述： 

   1、資產合計 66,267,476 元，包括： 

(1)專戶存款 2,051,358 元，係存放於國庫之存入保證金及應付保管款。 

(2)土地 24,665,694 元，係公務用辦公房屋及員工宿舍等用地。 

(3)土地改良物 1,733,011 元，係公務用防護圍牆土地改良物。 

(4)累計折舊-土地改良物 1,715,681 元，係土地改良物累計折舊。 

(5)房屋建築及設備 55,225,073 元，係公務用辦公房屋及員工宿舍等建築設備。 

(6)累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 26,347,530 元，係房屋建築及設備累計折舊。 

(7)機械及設備 13,588,549 元，係公務用發電機、升降機及電腦伺服器等設備。 

(8)累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0,474,247 元，係機械及設備累計折舊。 

(9)交通及運輸設備 8,422,592 元，係公務用警備車、偵防車及播錄音等設備。 

(10) 累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3,257,459 元，係交通及運輸設備累計折舊。 

(11) 雜項設備 14,226,481 元，係公務用影印機、冷氣機及櫥櫃等設備。 

(12) 累計折舊-雜項設備 11,850,932 元，係雜項設備累計折舊。 



2 
 

(13) 權利 567 元，係發行刊物之著作權。 

   2、負債合計 2,051,358 元，包括： 

(1)存入保證金 234,339 元，係廠商繳納之履約及保固保證金。 

(2)應付保管款 1,817,019 元，係保管之贓證物款。 

   3、淨資產合計 64,216,118 元，係資產負債淨額。 

二、財務狀況之分析 

（一）平衡表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本年度     

(A) 

上年度     

(B) 

本年度與上年度比較 差異達5億元  

或 20%以上之

說明 

增減數     

(C)=(A)-(B)   

增減%    

(C)/(B)*100 

資產 66,267,476 64,829,798 1,437,678 2.22%  

流動資產 2,051,358 2,256,819 (205,461) (9.10%)  

專戶存款 2,051,358 2,256,819 (205,461) (9.10%) 
 

固定資產 64,215,551 62,572,412 1,643,139 2.63%  

土地 24,665,694 24,665,694 0 0.00%  

土地改良物 1,733,011 1,733,011 0 0.00%  

累計折舊-土地改良物 (1,715,681) (1,715,681) 0 0.00%  

房屋建築及設備 55,225,073 53,855,052 1,370,021 2.54%  

累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 (26,347,530) (25,192,782) (1,154,748) 4.58%  

機械及設備 13,588,549 12,249,531 1,339,018 10.93%  

累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0,474,247) (10,063,347) (410,900) 4.08%  

交通及運輸設備 8,422,592 7,883,105 539,487 6.84%  

累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3,257,459) (2,547,096) (710,363) 27.89% 
隨設備新增

而增加 

雜項設備 14,226,481 13,239,506 986,975 7.45%  

累計折舊-雜項設備 (11,850,932) (11,534,581) (316,351) 2.74%  

無形資產 567 567 0 0.00%  

權利 567 567 0 0.00%  

負債 2,051,358 2,256,819 (205,461) (9.10%)  

其他負債 2,051,358 2,256,819 (205,461) (9.10%) 
 

存入保證金 234,339 439,800 (205,461) (46.72%) 
退還履約保

證金 

應付保管款 1,817,019 1,817,019 0 0.00% 
 

淨資產 64,216,118 62,572,979 1,643,139 2.63%  

資產負債淨額 64,216,118 62,572,979 1,643,139 2.63%  

 (二)未來或有給付責任之揭露說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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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施政計畫執行成果之說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一般行政：辦理一般行政業務，提升行政管理效能與加強便民服務品質，強化預算與

計畫配合，發揮財務效能，本年度均已按施政計畫辦理並依進度完成。 

     2、檢察業務：辦理二審刑事案件之偵查及執行業務，實行公訴、落實全面全程蒞庭、上

訴、抗告等績效，本年度預計工作量 6,000 件，實際完成工作量 6,655 件，

績效 110.92%，均已按施政計畫辦理並依進度完成。 

（二）施政計畫分項說明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

善措施

一般行政 一、公文文書處
理資訊化作業。 

 

 

持續推動公文電子交
換及線上簽核，提升
公文文書品質與效
能。 

 

1、114年公文收文總件數3,721
件，電子收文比率 91.69 %；發
文總件數511件(扣除不適用電
子發文件數 164 件)，電子發文
比率 100 %。 

2、公文線上簽核比率 92.82 %。

 

二、加強推行為
民服務工作。 

 

加速受理人民申請
(聲請)及陳情等案件
處理時效。 

114 年受理人民聲請及陳情案
件 142 件，均無逾期未結案件，
並使民眾之陳訴均能獲得圓滿
之解決。 

三、資訊安全之
管理及稽核事
項。 

辦理員工資安教育訓
練及機敏性資訊查核
作業。 

114 年辦理員工資安教育訓練
計 2場次及於 7月辦理資訊安
全內部稽核業務 1次。 

四、強化各項計
畫執行進度與
預算配合檢討。 

對於各項計畫執行確
實管控進度以達預算
執行率。 

114 年預算執行率 99.18%，已
按施政計畫進度完成。 

檢察業務 一、加強犯罪追
訴。 

 

加強辦理本署管轄案
件並督導轄區各地檢
署偵辦貪瀆及毒品等
重大案件。 

 

1、114 年預計受理 6,000 件，
實際受理 6,655 件，績效
110.92%。 

2、114 年本署檢察官分別至轄
區花蓮及臺東地檢署辦理季業
務檢查計 4 次。 

 

二、加強實行公
訴，落實蒞庭業
務。 

 

為加強便民服務及配
合花蓮高分院於臺東
設置之「臺東庭」，於
臺東庭審理時，本署
檢察官亦親赴臺東
庭，實行公訴，落實
蒞庭業務。 

114 年落實蒞庭業務計 1,431
件。 

 

三、提高再議案
件辦案績效。 

 

貫徹執行加強二審檢
察功能，落實再議案
件審核，提高再議案
件辦案績效。 

114 年再議案件 1,799 件，平均
每一檢察官辦結折計件數
489.52 件，平均結案日數 1.11
日。 

四、其他重要說明：無。 



歲入來源
中華民國

02 040000000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223,000 0 223,000

109 ˉ0423340000-6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223,000 0 223,000

01 ˉˉ0423340100-0

ˉˉ罰金罰鍰及怠金

223,000 0 223,000

01 ˉˉˉ0423340101-3

ˉˉˉ罰金罰鍰

223,000 0 223,000

02 ˉˉ0423340300-0

ˉˉ賠償收入

0 0 0

01 ˉˉˉ0423340301-2

ˉˉˉ一般賠償收入

0 0 0

04 0700000000-9

財產收入

53,000 0 53,000

120 ˉ0723340000-2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53,000 0 53,000

01 ˉˉ0723340100-7

ˉˉ財產孳息

44,000 0 44,000

01 ˉˉˉ0723340103-5

ˉˉˉ租金收入

44,000 0 44,000

02 ˉˉ0723340500-5

ˉˉ廢舊物資售價

9,000 0 9,000

07 1200000000-8

其他收入

167,000 0 167,000

118 ˉ1223340000-1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167,000 0 167,000

01 ˉˉ1223340200-0

ˉˉ雜項收入

167,000 0 167,000

01 ˉˉˉ1223340210-4

ˉˉˉ其他雜項收入

167,000 0 167,000

02 ˉˉˉ1223340201-3

ˉˉˉ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0 0 0

預算增減數 合計 (1)原預算數

經資門分列

預           算           數科        目

臺灣高等檢察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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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決算表
114年度

420,130 0 0 420,130 197,130 188.40

420,130 0 0 420,130 197,130 188.40

90,000 0 0 90,000 -133,000 40.36

90,000 0 0 90,000 -133,000 40.36

330,130 0 0 330,130 330,130

330,130 0 0 330,130 330,130

43,298 0 0 43,298 -9,702 81.69

43,298 0 0 43,298 -9,702 81.69

39,038 0 0 39,038 -4,962 88.72

39,038 0 0 39,038 -4,962 88.72

4,260 0 0 4,260 -4,740 47.33

182,219 0 0 182,219 15,219 109.11

182,219 0 0 182,219 15,219 109.11

182,219 0 0 182,219 15,219 109.11

179,819 0 0 179,819 12,819 107.68

2,400 0 0 2,400 2,400

署花蓮檢察分署

預決算比較增

減數

(2)-(1)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實現數 合計 (2)應收數 保留數

5



歲入來源
中華民國

預算增減數 合計 (1)原預算數

經資門分列

預           算           數科        目

臺灣高等檢察

款 項 目 節 名稱及編號

經常門小計 443,000 0 443,000

資本門小計 0 0 0

合計 443,000 0 4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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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決算表
114年度

署花蓮檢察分署

預決算比較增

減數

(2)-(1)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實現數 合計 (2)應收數 保留數

645,647 0 0 645,647 202,647 145.74

0 0 0 0 0

645,647 0 0 645,647 202,647 1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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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148,000 0 0

0 0 148,000

42,000 0 0

0 0 42,000

106,000 0 0

100,000 0 206,000

0 0 0

-100,00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8,000 0 0

0 0 148,000

合計 73,012,740

01 ˉˉ8903304500-4

ˉˉ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

ˉˉ教育補助

139,100

32 8900000000-0

其他支出

139,100

01 ˉˉ7606205300-6

ˉ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10,738,338

26 7600000000-8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10,738,338

01 ˉˉ3477013400-0

ˉˉ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939,302

04 ˉˉ3423349800-0

ˉˉ第一預備金

100,000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1,869,000

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59,227,000

科             目

中華民國

04 3400000000-1

司法支出

62,135,302

歲出政事

款 項 目 節

臺灣高等檢察

預 算 增 減 數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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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80,200 0

0 61,780,200

58,791,177 0

0 58,791,177

2,049,721 0

0 2,049,721

0 0

0 0

939,302 0

0 939,302

10,738,338 0

0 10,738,338

10,738,338 0

0 10,738,338

139,100 0

0 139,100

139,100 0

0 139,100

72,657,638 0

0 72,657,638

99.31

0 100.00

73,160,740 -503,102

139,100 0 100.00

139,100

100.00

10,738,338 0 100.00

0 100.00

10,738,338 0

0 0

939,302

99.19

2,075,000 -25,279 98.78

-503,102 99.19

59,269,000 -477,823

決算數

62,283,302

合計

(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14年度

實現數

署花蓮檢察分署

應付數 合計(2)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9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148,000 0 0

0 0 148,000

148,000 0 0

-100,000 -48,124 -124

0 0 0

100,000 48,124 148,124

42,000 0 0

0 0 42,000

0 0 0

0 0 0

42,000 0 0

0 0 42,000

0 0 0

0 0 0

106,000 0 0

0 -48,124 57,876

106,000 0 0

0 -48,124 57,876

0 0 0

100,000 48,124 148,124

0 0 0

100,000 48,124 148,124

0 0 0

-100,000 0 -100,000

0 0 0

-100,000 0 -100,000

0 0 0

0 0 0

02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

補助

139,100

ˉˉˉˉˉ60

ˉˉˉˉˉ預備金

100,000

04 ˉˉ3423349800-0

ˉˉ第一預備金

100,000

ˉˉˉˉˉ30

ˉˉˉˉˉ設備及投資

354,000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354,000

ˉˉˉˉˉ20

ˉˉˉˉˉ業務費

1,515,000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1,515,000

ˉˉˉˉˉ40

ˉˉˉˉˉ獎補助費

18,000

ˉˉˉˉˉ20

ˉˉˉˉˉ業務費

3,547,000

ˉˉˉˉˉ10

ˉˉˉˉˉ人事費

55,662,000

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59,227,000

　資本門小計 354,000

　經常門小計 60,842,000

12 ˉ0023340000-4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

ˉ署

61,196,000

12 0023000000-0

法務部主管

經資門分列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臺灣高等檢察

預 算 增 減 數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10



60,840,898 0

0 60,840,898

60,338,774 0

0 60,338,774

502,124 0

0 502,124

58,791,177 0

0 58,791,177

55,227,530 0

0 55,227,530

3,551,647 0

0 3,551,647

12,000 0

0 12,000

1,547,597 0

0 1,547,597

1,547,597 0

0 1,547,597

502,124 0

0 502,124

502,124 0

0 502,124

0 0

0 0

0 0

0 0

139,100 0

0 139,100

100.00

0

139,100 0

0 0

0

100.00

502,124 0 100.00

-25,279 98.39

502,124 0

1,572,876 -25,279 98.39

1,572,876

98.96

18,000 -6,000 66.67

-434,470 99.22

3,589,000 -37,353

59,269,000 -477,823 99.19

55,662,000

99.17

502,124 0 100.00

-503,102 99.18

60,841,876 -503,102

61,344,000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14年度

決算數

實現數

署花蓮檢察分署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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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算調整數

經資門分列

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臺灣高等檢察

預 算 增 減 數

名 稱 及 編 號

預算數

原預算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8,000 0 0

0 0 148,000

合計 73,012,740

統籌科目小計 11,816,740

　經常門小計 939,302

ˉˉˉˉˉ10

ˉˉˉˉˉ人事費

939,302

27 3477013400-0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939,302

　經常門小計 10,738,338

ˉˉˉˉˉ10

ˉˉˉˉˉ人事費

10,738,338

05 7606205300-6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10,738,338

　經常門小計 139,100

ˉˉˉˉˉ10

ˉˉˉˉˉ人事費

139,100

12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1)

保留數

別決算表
114年度

決算數

實現數

署花蓮檢察分署

應付數 合計(2)

合計

(1)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率

(2)／(1)％

139,100 0

0 139,100

139,100 0

0 139,100

10,738,338 0

0 10,738,338

10,738,338 0

0 10,738,338

10,738,338 0

0 10,738,338

939,302 0

0 939,302

939,302 0

0 939,302

939,302 0

0 939,302

11,816,740 0

0 11,816,740

72,657,638 0

0 72,657,638

73,160,740 -503,102 99.31

100.00

11,816,740 0 100.00

0 100.00

939,302 0

939,302 0 100.00

939,302

100.00

10,738,338 0 100.00

0 100.00

10,738,338 0

139,100 0 100.00

10,738,338

139,100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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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以前年度轉入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保留數
0 0

3,419,813 0

0 0

1,174,703 0

0 0

2,245,110 0

0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合　計

　　　　　　　　　小　計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

113 04 3400000000-1

司法支出

年

度

別

經資門併計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臺灣高等檢察

14



署花蓮檢察分署
別轉入數決算表
114年度

本年度實現數 本年度調整數 本年度未結清數

應付數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保留數 保留數
0 0 0

3,419,813 0 0

0 0 0

1,174,703 0 0

0 0 0

2,245,110 0 0

0 0 0

3,419,813 0 0

0 0 0

3,419,813 0 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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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轉入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本年度實現數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保留數

本年度調整數 本年度未結清數

保留數

年
度
別

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別轉入數決算表
經資門分列

12 0023000000-0
法務部主管

0
0

0
0

0
0

0
0

0113
0

12 ˉ0023340000-4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ˉˉˉˉˉˉ20
ˉˉˉˉˉˉ業務費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ˉˉˉˉˉˉ30
ˉˉˉˉˉˉ設備及投資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小　計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經常門小計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資本門小計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合　計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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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轉入數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稱及編號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本年度實現數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保留數

本年度調整數 本年度未結清數

保留數

年
度
別

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元114年度中華民國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別轉入數決算表
經資門分列

12 0023000000-0
法務部主管

0
0

0
0

0
0

0
0

0113
0

12 ˉ0023340000-4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ˉˉˉˉˉˉ20
ˉˉˉˉˉˉ業務費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ˉˉˉˉˉˉ30
ˉˉˉˉˉˉ設備及投資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小　計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經常門小計 0
1,174,703

0
0

0
1,174,703

0
0

0
0

　　　　　　　　　資本門小計 0
2,245,110

0
0

0
2,245,110

0
0

0
0

　　　　　　　　　合　計 0
3,419,813

0
0

0
3,419,813

0
0

0
0

16 17



債務費業務費

科目

獎補助費 小計

經     常     支     出

人事費名稱及編號款 項 目 節

臺灣高等檢察

中華民國

歲出用途別

12 0023000000-0
法務部主管

5,099,244 12,000 60,338,77455,227,53012 ˉ0023340000-4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
ˉ察分署

0

多功能研究室裝修工程之
工程管理費決算數0元。

3,551,647 12,000 58,791,17755,227,53001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0

1,547,597 0 1,547,597002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0

5,099,244 12,000 60,338,77455,227,530　　　　小　計
　

0

5,099,244 12,000 60,338,77455,227,530　合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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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獎補助費業務費
備註

設備及投資

資        本        支          出
合計

署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分析表

0023000000-0
法務部主管

ˉ0023340000-4
ˉ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
ˉ察分署

0 502,124 0 502,124 60,840,898

ˉˉ3423340100-0
ˉˉ一般行政

0 0 0 多功能研究室裝修工程之
工程管理費決算數0元。

0 58,791,177

ˉˉ3423341000-0
ˉˉ檢察業務

0 502,124 0 502,124 2,049,721

　　　　小　計
　

0 502,124 0 502,124 60,840,898

　合　計0 502,124 0 502,124 60,84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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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 檢察業務

10人事費 55,227,530 0

ˉ1015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33,996,004 0

ˉ1020 約聘僱人員待遇 267,932 0

ˉ1025 技工及工友待遇 2,023,020 0

ˉ1030 獎金 8,636,487 0

ˉ1035 其他給與 589,325 0

ˉ1040 加班費 3,469,870 0

ˉ1050 退休離職儲金 3,086,383 0

ˉ1055 保險 3,158,509 0

20業務費 3,551,647 1,547,597

ˉ2003 教育訓練費 71,632 0

ˉ2006 水電費 680,701 0

ˉ2009 通訊費 0 656,615

ˉ2018 資訊服務費 373,226 0

ˉ2024 稅捐及規費 17,750 0

ˉ2027 保險費 34,845 0

ˉ2030 兼職費 3,387 0

ˉ2036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9,000 27,500

ˉ2051 物品 298,123 288,523

ˉ2054 一般事務費 898,993 108,400

ˉ2063 房屋建築養護費 785,013 0

ˉ2066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47,859 0

ˉ2069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8,956 0

ˉ2072 國內旅費 10,662 466,559

ˉ2081 運費 2,500 0

ˉ2093 特別費 109,000 0

30設備及投資 0 502,124

ˉ3035 雜項設備費 0 502,124

40獎補助費 12,000 0

ˉ4085 獎勵及慰問 12,000 0

　　　　　　　小　　　計 58,791,177 2,049,721

　　　　　　　合　　　計 58,791,177 2,049,721

臺灣高等檢察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20



單位:新臺幣元

合計

55,227,530

33,996,004

267,932

2,023,020

8,636,487

589,325

3,469,870

3,086,383

3,158,509

5,099,244

71,632

680,701

656,615

373,226

17,750

34,845

3,387

36,500

586,646

1,007,393

785,013

47,859

208,956

477,221

2,500

109,000

502,124

502,124

12,000

12,000

60,840,898

60,840,898

114年度

署花蓮檢察分署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決算累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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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加項

合計 645,647 0 0

本年度 645,647 0 0

　0423340101

　罰金罰鍰
90,000 0 0

　042334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30,130 0 0

　0723340103

　租金收入
39,038 0 0

　0723340500

　廢舊物資售價
4,260 0 0

　122334020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400 0 0

　122334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79,819 0 0

以前年度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收(保留)數 0 0 0

　二、以前年度歲入納庫款 0 0 0

　三、收回以前年度支出賸餘款 0 0 0

　　　1. 以前年度已撥繳之暫付、預付款
　　　　支用收回

0 0 0

　　　2. 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實現數 0 0 0

　　　3. 審計部修正減列應付數-已撥款 0 0 0

　　　4. 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保留數-已撥
　　　　款

0 0 0

　　　5. 保留數、應付款-已撥款部分收回
　　　　不再繼續支用

0 0 0

　　　6. 收回以前年度撥款之存出保證金 0 0 0

　　　7. 收回以前年度撥款之零用金 0 0 0

　　　8. 領用以前年度撥款之材料 0 0 0

　四、收回剔除經費 0 0 0

中華民國

繳付公庫

臺灣高等檢察署

項目
歲入實現數

(1)

減項：

歲入待納庫數

(2)
以前年度待

納庫繳庫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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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材料

(4)

存出保證金

(5)

其他應收款

(6)

0 0 0 0 0 645,647

0 0 0 0 0 645,647

0 0 0 0 0 90,000

0 0 0 0 0 330,130

0 0 0 0 0 39,038

0 0 0 0 0 4,260

0 0 0 0 0 2,400

0 0 0 0 0 179,8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4年度

數分析表

花蓮檢察分署

繳付公庫數

(9)=(1)-(2)+(3)+

(4)+(5)+(6)+

(7)+(8)

預收款

(7)

剔除經費

(8)

加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繳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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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合計 76,077,451 0 0 0

本年度 72,657,638 0 0 0

　一、本年度經費 60,840,898 0 0 0

　　3423340100

　　一般行政
58,791,177 0 0 0

　　3423341000

　　檢察業務
2,049,721 0 0 0

　二、統籌科目 11,816,740 0 0 0

　　3477013400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939,302 0 0 0

　　76062053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10,738,338 0 0 0

　　8903304500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139,100 0 0 0

以前年度 3,419,813 0 0 0

　一、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3,419,813 0 0 0

　　113年度　3423340100

　　一般行政
1,174,703 0 0 0

　　113年度　3423341000

　　檢察業務
2,245,110 0 0 0

　二、退還以前年度收入數 0 0 0 0

臺灣高等檢察署

項目
歲出實現數

(1) 存出保證金

(4)

加          項

預付款

(2)

中華民國

公庫撥入

材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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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76,077,451 0

0 0 0 72,657,638 0

0 0 0 60,840,898 0

0 0 0 58,791,177 0

0 0 0 2,049,721 0

0 0 0 11,816,740 0

0 0 0 939,302 0

0 0 0 10,738,338 0

0 0 0 139,100 0

0 0 0 3,419,813 0

0 0 0 3,419,813 0

0 0 0 1,174,703 0

0 0 0 2,245,110 0

0 0 0 0 0

加項

單位:新臺幣元

歲出應付、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

花蓮檢察分署

減項：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退還收入(預收)款

(5)

其他應收款

(6)

公庫撥入數

(8)=(1)+(2)+(3)+

(4)+(5)+(6)-(7)

數分析表
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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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年度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
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

科目名稱及編號

餘      絀      數
(或減免、註銷數)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歲入餘絀(或減免、註銷)分析表
 經資門分列

114 0423340101-3
罰金罰鍰

-133,000 -59.64 主要係罰金金額較預計減少，爾後將審慎估計
編列。

0423340301-2
一般賠償收入

330,130 主要係收到本年度廠商工程延期賠償收入。

0723340103-5
租金收入

-4,962 -11.28

0723340500-5
廢舊物資售價

-4,740 -52.67 主要係出售廢舊物資收入較預期減少，爾後將
審慎估計編列。

1223340201-3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400 主要係113年購買節能電器退回貨物稅。

1223340210-4
其他雜項收入

12,819 7.68

小計 202,647 45.74

本年度合計 202,647 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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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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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類型金額

年度

%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賸餘數
（或減免、註銷數)

經常門

臺灣高等檢察

中華民國

歲出賸餘（或減

0 0以前年度合計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按實際人數
覆實支付。

477,823 0.81 1 6,0003423340100-0
一般行政

114

實際進用員額較少人事費節餘。 2 434,470

業務費撙節支出。 10 37,353

業務費撙節支出。 25,279 1.22 10 25,279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503,102 503,102小計

503,102 503,102本年度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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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金額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備註

類型

經常門 資本門

署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免、註銷）分析表

0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按實際人數
覆實支付。

0

實際進用員額較少人事費節餘。 0

業務費撙節支出。 0

業務費撙節支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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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1)原預算數
人事費別

預算增減數
決算數(2)

預算數

臺灣高等檢察

中華民國

人事費

0 0 00一、民意代表待遇

0 0 00二、政務人員待遇

0 34,532,000 33,996,00434,532,000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
項」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
規定僱用約僱人員1人之待遇。
　
　

0 0 267,9320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0 1,795,000 2,023,0201,795,000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考績獎金4,104,973元。
2.特殊功勳獎賞45,000元。
3.年終工作獎金4,486,514元。
　
　

0 9,015,000 8,636,4879,015,000六、獎金

0 521,000 589,325521,000七、其他給與

0 3,554,000 3,469,8703,554,000八、加班費

0 0 00九、退休退職給付

0 3,054,000 3,086,3833,054,000十、退休離職儲金

0 3,191,000 3,158,5093,191,000十一、保險

以「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
持」之業務費項下進用勞務承攬1
人，決算數447,383元。
　
　

0 0 00十二、調待準備

0 55,662,000 55,227,53055,662,00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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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數預計數
金額

(3)=(2)-(1)

說明
%

比較增減數 員工人數

署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人

分析表

0 0 0

0 0 0

-535,996 -1.55 31 28

267,932 0 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
項」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
規定僱用約僱人員1人之待遇。
　
　

0

228,020 12.70 4 4

-378,513 -4.20 0 1.考績獎金4,104,973元。
2.特殊功勳獎賞45,000元。
3.年終工作獎金4,486,514元。
　
　

0

68,325 13.11 0 0

-84,130 -2.37 0 0

0 0 0

32,383 1.06 0 0

-32,491 -1.02 0 0

0 0 以「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維
持」之業務費項下進用勞務承攬1
人，決算數447,383元。
　
　

0

-434,470 -0.78 3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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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撥數
預算數(1)

受補、捐(獎)助單位
名稱

已撥數

補、捐(獎)助金額

決算數
補、捐(獎)助計

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臺灣高等檢察

中華民國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九、獎助 18,000 12,000 0

6.獎勵及慰問 18,000 12,000 0

　依據行政院105年9
月8日院授人給揆字
第1050053161號函
修正公布之「退休
人員照護事項」辦
理。

退職（休）人員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一般行政 18,000 12,000 0

　　　小　　　計
　

18,000 12,000 0

　　

　　　合　　　計 18,000 1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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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合計(2)

備註預決算
比較增減數
(3)=(1)-(2)

是否納
入受補
助單位
預算

計畫執
行情形

已
完
成

未
完
成

計畫未完成原因

計畫完成結餘款

金額
收回繳庫
日期

署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關或團體個人經費報告表

　　

12,000 6,000 0九、獎助

12,000 6,000 06.獎勵及慰問

12,000 6,000 V 依據行政院105年9
月8日院授人給揆字
第1050053161號函
修正公布之「退休
人員照護事項」辦
理。

0退職（休）人員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12,000 6,000 0　　　小　　　計
　

　　

12,000 6,000 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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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總           計 67,084 5,059 0 0 0 12

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56,207 5,059 0 0 0 12

04教育 0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10,877 0 0 0 0 0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0 0 0 0 0 0

債務利息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土地租金支

出

受僱人員

報酬

商品及勞務

購買支出

經　　　　　　　　　　　　　　　常

經 常 移 轉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臺灣高等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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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移 轉

對政府 對國外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特種

基金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0 0 72,15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27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87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經常支出

合計

資 本 支 出支　　　　　　　　　　　　　　　出

投  資  及  增  資

濟性綜合分類表
114年度

經 常 移 轉

單位：新臺幣千元

署花蓮檢察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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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住宅 非住宅房屋

                   總           計 0 0 0 0 0 0 0

01一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 0

04教育 0 0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 0 0 0 0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0

10農、林、漁、牧業 0 0 0 0 0 0 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0

12運輸及通信 0 0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0 0 0 0 0 0 0

無形資

產購入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土地

購入

資         本         支         出

資   本   移   轉 固定資本形成

臺灣高等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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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資訊軟體
機器及其他設

備
土地改良

0 0 0 502 0 502 72,65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2 0 502 61,78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87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濟性綜合分類表
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總計資本支出

合計

資      本      支      出

署花蓮檢察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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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平衡表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 上年度

1　資產 66,267,476 64,829,798 2　負債 2,051,358 2,256,819

　11　流動資產 2,051,358 2,256,819 　28　其他負債 2,051,358 2,256,819

　　110103　專戶存款 2,051,358 2,256,819 　　280301　存入保證金 234,339 439,800

　14　固定資產 64,215,551 62,572,412 　　280401　應付保管款 1,817,019 1,817,019

　　140101　土地 24,665,694 24,665,694 3　淨資產 64,216,118 62,572,979

　　140201　土地改良物 1,733,011 1,733,011 　31　資產負債淨額 64,216,118 62,572,979

　　減：140202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1,715,681 -1,715,681 　　　310101　資產負債淨額 64,216,118 62,572,979

　　140401　房屋建築及設備 55,225,073 53,855,052

　　減：140402　累計折舊─

　　房屋建築及設備
-26,347,530 -25,192,782

　　140501　機械及設備 13,588,549 12,249,531

　　減：140502　累計折舊─

　　機械及設備
-10,474,247 -10,063,347

　　1406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8,422,592 7,883,105

　　減：140602　累計折舊─

　　交通及運輸設備
-3,257,459 -2,547,096

　　140701　雜項設備 14,226,481 13,239,506

　　減：140702　累計折舊─

　　雜項設備
-11,850,932 -11,534,581

　16　無形資產 567 567

　　160101　權利 567 567

　                合　計 66,267,476 64,829,798 　                合　計 66,267,476 64,829,798

　

　

　

　

　

　

　

　

　

　

　

　

保證品(應付保證品)　76,160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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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本年度
(1)

上年度
(2)

比較增減數
(3)=(1)-(2)

金               額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收入支出表

收入 76,723,098 75,756,728 966,370

　　公庫撥入數 76,077,451 75,068,921 1,008,53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20,130 305,000 115,130

　　財產收益 43,298 207,491 -164,193

　　其他收入 182,219 175,316 6,903

支出 76,902,309 74,221,962 2,680,347

　　繳付公庫數 645,647 687,807 -42,160

　　人事支出 67,044,270 66,062,934 981,336

　　業務支出 6,273,947 4,815,993 1,457,954

　　獎補助支出 12,000 16,000 -4,000

　　財產損失 2,643 32,425 -29,782

　　折舊、折耗及攤銷 2,923,802 2,606,803 316,999

收支餘絀 -179,211 1,534,766 -1,71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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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專戶存款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2,051,358

本年度部分
　

2,051,358

2,051,358　01
　國庫存款
　

　　　　　　　　　　　　總　　　　計 2,0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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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土地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24,665,694

本年度部分
　

24,665,694

　　　　　　　　　　　　總　　　　計 24,66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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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土地改良物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733,011

本年度部分
　

1,733,011

　　　　　　　　　　　　總　　　　計 1,73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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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715,681

本年度部分
　

1,715,681

　　　　　　　　　　　　總　　　　計 1,715,681

43



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房屋建築及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53,855,052

本年度部分
　

53,855,052

預算性質部分
　

1,370,021

以前年度部分
　

1,370,021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1,370,021

1,370,021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總　　　　計 55,22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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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房屋建築及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26,347,530

本年度部分
　

26,347,530

　　　　　　　　　　　　總　　　　計 26,34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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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機械及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3,481,640

本年度部分
　

13,481,640

預算性質部分
　

106,909

本年度部分
　

46,350

114
一百一十四年度
　

46,350

46,350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以前年度部分
　

60,559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60,559

60,559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總　　　　計 13,58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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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0,474,247

本年度部分
　

10,474,247

　　　　　　　　　　　　總　　　　計 10,47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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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交通及運輸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7,912,610

本年度部分
　

7,912,610

預算性質部分
　

509,982

本年度部分
　

127,794

114
一百一十四年度
　

127,794

127,794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以前年度部分
　

382,188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382,188

382,188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總　　　　計 8,42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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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3,257,459

本年度部分
　

3,257,459

　　　　　　　　　　　　總　　　　計 3,25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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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雜項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3,495,664

本年度部分
　

13,495,664

預算性質部分
　

730,817

本年度部分
　

298,475

114
一百一十四年度
　

298,475

298,475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以前年度部分
　

432,342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432,342

432,342　3423341000-0*
　檢察業務
　

　　　　　　　　　　　　總　　　　計 14,22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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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雜項設備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1,850,932

本年度部分
　

11,850,932

　　　　　　　　　　　　總　　　　計 11,85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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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權利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567

本年度部分
　

567

　　　　　　　　　　　　總　　　　計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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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234,339

本年度部分
　

124,539

114
一百一十四年度
　

124,539

124,539　03
　保固保證金
　

99,039　　100041　　收入傳票
　　收到前棟大樓1樓大會議室裝修工程
　　採購案保固保證金（至115年4月22日
　　）
　　49759846　　三宅秀室內裝修設計工
　　作室
　

114 11 04

25,500　　100050　　收入傳票
　　收到前棟2樓多功能研究室裝修工程
　　採購案保固保證金（至115年12月1日
　　）
　　41188773　　睿霖室內裝修企業社
　　賴子芸
　

114 12 15

以前年度部分
　

109,800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109,800

109,800　03
　保固保證金
　

109,800　　300093　　轉帳傳票
　　113年中型警備車採購案履約保證金
　　轉列保固保證金（保固期間113年8月
　　15日至115年8月14日）
　　16630047　　長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3 08 21

　　　　　　　　　　　　總　　　　計 23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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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應付保管款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1,817,019

本年度部分
　

1,817,019

1,817,019　01
　贓證物款
　

　　　　　　　　　　　　總　　　　計 1,81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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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摘     要

日  期

年

備註

合計

金  額

月 日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

應付保證品明細表
 公務機關會計 單位：新臺幣元

非預算性質部分
　

76,160

以前年度部分
　

76,160

113
一百一十三年度
　

76,160

76,160　02
　履約保證金
　

76,160　　300008　　轉帳傳票
　　收到全國中央機關公有屋頂聯合標租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租賃契約銀行書面
　　履約保證書1件（保證期間112年12月
　　27日至115年12月27日）
　　54791677　　全盈光電有限公司
　

113 01 10

　　　　　　　　　　　　總　　　　計 7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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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成本變動

科 目
取得成本
 (1)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

 (2)

期末帳面金額
(6)=(1)+(2)+(3)-(4)+(5)減少數

(4)
增加數
 (3)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數

(5)

臺灣高等檢察署 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中華民國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 耗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元

長期投資 0 0 0 0 0 0

土地 24,665,694 0 0 0 0 24,665,694

土地改良物 1,733,011 -1,715,681 0 0 0 17,330

房屋建築及設備 53,855,052 -25,192,782 1,370,021 0 -1,154,748 28,877,543

機械及設備 12,249,531 -10,063,347 1,610,488 271,470 -410,900 3,114,302

交通及運輸設備 7,883,105 -2,547,096 568,992 29,505 -710,363 5,165,133

雜項設備 13,239,506 -11,534,581 1,050,817 63,842 -316,351 2,375,549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0 0 0 0

權利 567 0 0 0 0 567

　　小　　計　　 113,626,466 -51,053,487 4,600,318 364,817 -2,592,362 64,216,118

租賃資產 0 0 0 0 0 0

租賃權益改良 0 0 0 0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0 0 0 0

遞耗資產 0 0 0 0 0 0

電腦軟體 0 0 0 0 0 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什項資產 0 0 0 0 0 0

　　小　　計　　 0 0 0 0 0 0

　　合　　計　　 113,626,466 -51,053,487 4,600,318 364,817 -2,592,362 64,216,118

56 57

1.本年度成本變動增加數4,600,318元=預算採購增加金額2,747,234元+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受贈等增加金額1,853,084元。
2.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增加金額2,747,234元=本年度預算執行金額502,124元+以前年度保留預算執行金額2,245,110元。

備註:



本年度成本變動

科 目
取得成本
 (1)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

 (2)

期末帳面金額
(6)=(1)+(2)+(3)-(4)+(5)減少數

(4)
增加數
 (3)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數

(5)

臺灣高等檢察署 花蓮檢察分署

114年度中華民國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 耗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單位:新臺幣元

長期投資 0 0 0 0 0 0

土地 24,665,694 0 0 0 0 24,665,694

土地改良物 1,733,011 -1,715,681 0 0 0 17,330

房屋建築及設備 53,855,052 -25,192,782 1,370,021 0 -1,154,748 28,877,543

機械及設備 12,249,531 -10,063,347 1,610,488 271,470 -410,900 3,114,302

交通及運輸設備 7,883,105 -2,547,096 568,992 29,505 -710,363 5,165,133

雜項設備 13,239,506 -11,534,581 1,050,817 63,842 -316,351 2,375,549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0 0 0 0

權利 567 0 0 0 0 567

　　小　　計　　 113,626,466 -51,053,487 4,600,318 364,817 -2,592,362 64,216,118

租賃資產 0 0 0 0 0 0

租賃權益改良 0 0 0 0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0 0 0 0

遞耗資產 0 0 0 0 0 0

電腦軟體 0 0 0 0 0 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什項資產 0 0 0 0 0 0

　　小　　計　　 0 0 0 0 0 0

　　合　　計　　 113,626,466 -51,053,487 4,600,318 364,817 -2,592,362 64,216,118

56 57

1.本年度成本變動增加數4,600,318元=預算採購增加金額2,747,234元+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受贈等增加金額1,853,084元。
2.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增加金額2,747,234元=本年度預算執行金額502,124元+以前年度保留預算執行金額2,245,110元。

備註:



預算項目 決算數 調整數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歲入 645,647 76,077,451 76,723,098 收入

ˉ - 76,077,451 76,077,451 ˉ公庫撥入數

ˉ稅課收入 - - - ˉ稅課收入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420,130 - 420,130 ˉ罰款及賠償收入

ˉ規費收入 - - - ˉ規費收入

ˉ財產收入 43,298 - 43,298 ˉ財產收益

ˉ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 - - ˉ投資收益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 - - ˉ捐獻及贈與收入

ˉ其他收入 182,219 - 182,219 ˉ其他收入

歲出 72,657,638 4,244,671 76,902,309 支出

ˉ - 645,647 645,647 ˉ繳付公庫數

ˉ人事費 67,044,270 - 67,044,270 ˉ人事支出

ˉ業務費 5,099,244 1,174,703 6,273,947 ˉ業務支出

ˉ獎補助費 12,000 - 12,000 ˉ獎補助支出

ˉ設備及投資 502,124 -502,124 - ˉ

ˉ - 2,643 2,643 ˉ財產損失

ˉ - - - ˉ投資損失

ˉ債務費 - - - ˉ利息費用及手續費

ˉ - 2,923,802 2,923,802 ˉ折舊、折耗及攤銷

ˉ - - - ˉ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72,011,991 71,832,780 -179,211 收支餘絀

58

備註：
1、公庫撥入數調整數：係本年度歲出實現數（含以前年度）76,077,451元。
2、繳付公庫數調整數：係本年度歲入實現數645,647元。
3、業務支出調整數：係以前年度業務費保留預算執行數1,174,703元。
4、設備及投資調整數：係本年度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數502,124元，已列入資產科目，爰予調減。
5、財產損失調整數：係本年度報廢財產殘值2,643元。
6、折舊、折耗及攤銷調整數：係本年度折舊、折耗及攤銷數2,923,802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元中華民國114年度

現  金  出  納  表

收項

一、上期結存 2,256,819

ˉ(一).專戶存款 2,256,819

二、本期收入 75,413,542

ˉ(一).本年度歲入 645,647

ˉˉ1.實現數 645,647

ˉˉ(1).其他 645,647

ˉ(二).存入保證金淨增(減)數 -205,461

ˉ(三).公庫撥入數 76,077,451

ˉˉ1.本年度歲出撥款 72,657,638

ˉˉ2.以前年度歲出撥款 3,419,813

ˉ(四).資產負債淨額淨增(減)數 -1,104,095

ˉˉ1.未涉公庫撥入數、繳付公庫數、應收(付)帳款之項目 -1,104,095

ˉˉ(1).財產交易利益(損失) -2,643

ˉˉ(2).折舊、折耗及攤銷(-) -2,923,802

ˉˉ(3).其他影響非流動資產之項目 1,822,350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收　項　總　計 77,670,361

付項

一、本期支出 75,619,003

ˉ(一).本年度歲出 72,657,638

ˉˉ1.實現數 72,657,638

ˉˉ(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502,124

ˉˉ(2).其他 72,155,514

ˉ(二).歲出保留數 3,419,813

ˉˉ1.以前年度轉入實現數 3,419,813

ˉˉ(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245,110

ˉˉ(2).其他 1,174,703

ˉ(三).固定資產淨增(減)數_扣除因公庫撥入數/繳付公庫數/應收(付)帳款增(減)之固定資產 -1,104,095

ˉ(四).繳付公庫數 645,647

ˉˉ1.本年度歲入繳庫 645,647

二、本期結存 2,051,358

ˉ(一).專戶存款 2,051,358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付　項　總　計 77,67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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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國有財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筆 11

公頃 0.524886

個 1 17,330

棟 7

平方公尺 4,021.66

棟 6

平方公尺 975.77

其　　他 個 1

件 209 3,114,302

船 艘 0

飛　　機 架 0

汽(機)車 輛 7

其　　他 件 37

圖　　書 冊(套) 2

其　　他 件 382

股 0 0

2 567

64,216,118

土　地　改　良　物

24,665,694

分類項目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宿　　舍

28,877,543

5,165,133

2,375,549

有　 價　 證 　券

總　　　　　　　　　　　　　值

權　　　　　　　利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雜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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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114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筆 0

公頃 0.000000

個 0 0

棟 0

平方公尺 0.00

棟 0

平方公尺 0.00

其　　他 個 0

件 0 0

船 艘 0

飛　　機 架 0

汽(機)車 輛 0

其　　他 件 0

圖　　書 冊(套) 0

博　　物 件 0

其　　他 件 0

股 0 0

0 0

0

土　地　改　良　物

0

分類項目

土地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宿　　舍

0

0

0

有　 價　 證 　券

總　　　　　　　　　　　　　值

權　　　　　　　利

機　械　及　設　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雜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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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花蓮檢察分署 
立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 

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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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壹 

 

 

第 一 項 

總預算部分 

一、通案決議部分： 

單位預算部分 

針對中央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如下: 

1.大陸地區旅費：除現行法律明文規定支出不刪外，數位發展部、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全數刪除；中央研究院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警政署及所

屬、移民署統刪30%；其餘統刪80%，其中國立故宮博物院、大陸委員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館、國家教育研究院、臺

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理署、海巡署及所屬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2.國外旅費及出國教育訓練費：除現行法律明文規定支出不刪外，數位發展

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監察院全數刪除；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國家

安全會議、國防部、國防部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體育

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海巡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

中央研究院、青年發展署、僑務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中部科學

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園區管理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審計部與調

查局統刪15%，均不得流用；其餘統刪60%，其中總統府、行政院、公務人

力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核能安全委員會及所屬、國家文官學院及

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國家教育研究院、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署、漁業署及所屬、動

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金融署、農糧署及所屬、疾病管制署、食品

藥物管理署、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氣候變遷署、

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理署、環境管理署、國家環境研究院、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3.國內旅費：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審計部統刪15%，其餘統

刪20%，均不得流用。 

4.水電費：統刪10%(教育部所屬各級學校及各級公共圖書館、博物館、美術

館、中央研究院、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

園區管理局除外)。 

5.特別費：統刪60%，其中行政院及所屬、大陸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內

政部、農業部、數位發展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務部、銓敘部、監

察院、勞動部全數刪除，均不得流用。 

6.減列房屋建築養護費、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5%，

其中主計總處、人事行政總處、國立故宮博物院、檔案管理局、司法院、

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中高等行政法院、高雄

高等行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

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臺灣臺北地方法院、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臺灣新北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栗地

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

灣雲林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

 

 

 

已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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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

花蓮地方法院、臺灣宜蘭地方法院、臺灣基隆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

院、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福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福建金門地方法

院、福建連江地方法院、審計部、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審計部新北市審

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移

民署、建築研究所、外交部、國防部所屬、關務署及所屬、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國立教育廣

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最高檢察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蓮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北地方檢察署、臺灣士林地方檢察

署、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臺灣苗栗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

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林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蓮地方檢察署、臺灣宜蘭地方檢察

署、臺灣基隆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福建高等檢察署金門檢

察分署、福建金門地方檢察署、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新竹科學

園區管理局、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

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7.委辦費：除現行法律明文規定支出不刪外，其餘統刪10%，其中國家安全會

議、國立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核能安全委員會及

所屬、立法院、審計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

究所、國防部所屬、國家教育研究院、司法官學院、臺灣高等檢察署、調

查局、智慧財產局、商業發展署、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觀光署及所屬、

公路局及所屬、航港局、獸醫研究所、農業藥物試驗所、生物多樣性研究

所、種苗改良繁殖場、高雄區農業改良場、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動植物防

疫檢疫署及所屬、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

園區管理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

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8.軍事裝備及設施：統刪3%，其中國防部所屬、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9.一般事務費：除現行法律明文規定支出不刪外，其餘統刪10%，其中主計總

處、立法院、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中高等行

政法院、高雄高等行政法院、懲戒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臺灣臺北地方法院、臺灣士林

地方法院、臺灣新北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苗栗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

方法院、臺灣雲林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

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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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臺灣花蓮地方法院、臺灣宜蘭地方法院、臺灣基隆地方法院、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福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福建

金門地方法院、福建連江地方法院、審計部、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審計

部新北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國土管理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臺北國稅局、高雄

國稅局、北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

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

資訊圖書館、國立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蓮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

檢察分署、臺灣臺北地方檢察署、臺灣士林地方檢察署、臺灣新北地方檢

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栗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

雲林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

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花蓮地方檢察署、臺灣宜蘭地方檢察署、臺灣基隆地方檢察

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福建高等檢察署金門檢察分署、福建金門地方

檢察署、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產業園區管

理局及所屬、能源署、中央氣象署、航港局、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及所

屬、獸醫研究所、臺南區農業改良場、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漁業署及所屬、

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及所屬、農業金融署、疾病管制署、中央健康保險署、

新竹科學園區管理局、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海巡署及所屬、海洋保育署、

國家海洋研究院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10.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除另有預算案決議外，統刪60%。 

11.設備及投資：除現行法律明文規定支出、資產作價投資不刪外，其餘統刪

6%，其中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立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行政

法院、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中高等行政法院、高雄高等行政法院、懲戒

法院、法官學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臺灣臺北地方

法院、臺灣士林地方法院、臺灣新北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栗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臺灣雲林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

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臺灣花蓮地方法院、臺灣宜蘭地方法院、臺灣基隆地方法院 、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年及家事法院、福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福建

金門地方法院、福建連江地方法院、監察院、審計部臺北市審計處、審計

部新北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消防署及所屬、國防部、財政部、國

庫署、賦稅署、臺北國稅局、高雄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

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館、國立公共資訊圖

書館、國立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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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廉政署、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蓮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

臺北地方檢察署、臺灣士林地方檢察署、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栗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

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林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蓮地方檢察署、臺灣

宜蘭地方檢察署、臺灣基隆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福建高等

檢察署金門檢察分署、福建金門地方檢察署、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調查

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標準檢驗局及所屬、商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

企業署、交通部、公路局及所屬、航港局、農業部、疾病管制署、海洋保

育署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行調整。 

12.前述六至九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3.如總刪減數未達939億元7,500萬元（約3%），另予補足。 

第 二 項 為利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更大財政效益，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

圖利特定媒體。因此要求各政府機關114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所編列之政策

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該年度得標金額合計不得超過該部會該

項預算金額的5%。 

依政府採購法及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函釋等相關規定辦

理。 

第 三 項 立法院於審議110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作成決議，自111年度起各機關編

列政策宣導經費應於單位預算書中以表列方式呈現，以利控管。爾後，政策

宣導費於各部會中分裂為兩個部分，分別為媒宣費以及推展費。主計總處定

義媒宣費是委託媒體刊登廣告的經費，推展費是辦理各項活動、拍影片等經

費。推展費及媒宣費於營業和非營業基金中，係二級預算科目，因此在預算

書中各項費用彙計表裡皆有表列，然而在公務預算中，由於媒宣費和推展費

皆為三級預算科目，因此於預算書的各項費用彙計表中皆看不到相關統計數

字。經追查發現，農業部、勞動部等部分部會利用基金中之推展費挪用相關

經費，且於媒宣費之使用上大多採限制性招標並且高度集中於特定媒體。為

了讓政策宣傳管道更加多元，爰要求媒宣費採限制性招標者，金額需限縮至

各單位年度預算的一成以内，並自115年度起，預算書增加表列推展費預算，

以利國會監督。 

1.辦理限制性招標部分，依政

府採購法及行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函釋等相關規定辦

理。 

2.預算書格式部分，配合行政

院主計總處所定及依照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 

第 四 項 立院預算中心針對政府媒宣費報告指出，各機關媒宣費連續三年的得標廠商

採限制性招標居多，且「得標廠商集中度甚高」，恐使政府政策及宣傳業務未

能擴及社會大眾，必須檢討適妥性。經查，交通部連續三年之媒宣費有集中

特定廠商之現象。 

  行政院及各部會該項預算辦理法令政策溝通，包括針對國家施政計畫及

政策、整體施政、重大事件及災害防救、加強防詐騙與防制錯假訊息等。然，

行政院有各部會協助宣導業務，應無增加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預算之需求。

應注意避免集中特定廠商且得標數量之前三名廠商不超過標案10%、限制性招

標之採購案不應超過20%之現象，以維持媒體政策之衡平性。 

依政府採購法及行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函釋等相關規定辦

理。 

第 五 項 110年立院審查預算法修法，於預算法第62條之1明定辦理政策及業務宣導之

預算，各主管機關應就其執行情形加強管理，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區公布宣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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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主題、媒體類型、期程、金額、執行單位等事項，並於主計總處網站專區

公布，按季送立法院備査。惟經立院查核110年至113年各機關執行情形，發

現揭露資訊量雖多，卻無彙整揭露全年整體媒宣費及個別媒體全年度彙整數

之資訊，又媒宣費多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有部分機關得標廠商集中度甚

高等待改進之處。致使立院及民眾難窺媒宣費整體執行全貌，亦引發外界浪

費公帑雇用網軍、大内宣、掌控媒體與論之疑慮，爰要求各主管機關應作成

每季及年度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傳費預算分析報告，包括得標廠商和標案金

額、宣導成效等分析資訊，公布於主計總處網站專區及各主管機關網站。 

第 六 項 根據立法院預算中心指出111至114年度中央政府公務預算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下稱媒宣費)由17.03億增至26.5億，按行政院主計總處歷年預算共同項

目編列作業皆規定，宣導經費應力求撙節、避免浮濫，惟每年媒宣費仍然持

續增漲，以114年為例，公務預算媒宣費超逾1,000萬元者計19個，增幅介於 

10.96%至8,607.92%間，且有部分機關將類似或相同宣導項目之預算分散編列

於公務預算、非營業基金或特別預算，宣導效益更未有客觀評核指標得以佐

證，恐致媒宣費淪為執政黨培養特定立場媒體的政治工具。 

  綜上，為完整呈現預算全貌，爰要求自115年度起，各機關編列媒體政策

及業務宣導費應於預算書中以表列方式呈現各項目客觀評核指標，以強化監

督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之實際效益。 

配合行政院114年 5月 16日院

授主預彙字第 1140101475A 號

函訂定「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一百十五年度概算應行注意辦

理事項」辦理。 

第 七 項 為強化監督機制，立法院於110年修正預算法第62條之1，要求揭露政策宣導

預算執行情形，規定包括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路媒體（含社群媒體）、電

視媒體等經費執行情形應有公開之揭露機制，包括主題、媒體類型、期程、

金額、執行單位等，各主管機關需按月在資訊公開區公布相關資訊，及主計

總處網站專區公布，並按季送立法院備查。 

  本次審查各機關之出國預算，發現出國考察費用的決算情形及預算編

列，往往與執行情形不一，對於考察的執行情況和報告内容缺乏有效驗證機

制，難以確認是否符合原計劃目標；且有些考察行程過於形式化，未必對政

策制定或執行有實質幫助，可能被質疑為公款旅遊之不良觀感。以上經費可

能濫用及效果不彰引發之社會質疑，將損害政府公信力，同時與一般民眾對

於節省公帑的期待背道而馳，故有改善及公開透明之必要。例如數發部編列

2,200多萬元出國預算，比外交部還多，200多人平均1人有8萬元以上旅費。

又例如，行政院111年原定22項出國計畫，實際執行僅3項，變更8項，變更率

高達36.36%；2023年的出國計畫變攀升至58.82%，完全偏離年度計畫的原則。 

  對於「中央政府各機關派員出國計畫及國外旅費之執行檢討」立法院已

有多次研究報告建議，各主管機關應針對派員出國年度計畫之擬定、預算編

列、經費支用控管、計畫變更程序、相關業務人員選派及事前評估與準備等

辦理原則，建立派員出國計畫之標準作業程序(SOP)。同時，出國計畫之替代

方案多元，如透過國內專家學者訪談或座談，及請求駐外機構協助撰寫報告

等，尚非一定要編列出國考察之經費，以節省公帑。 

  基於以上原因，應參照預算法第62條之1經費公開揭露之精神，要求各機

關按月公開出國考察費用明細，包括考察目的、地點、參與人員、經費、實

際成果等内容；同時在行政院或主計總處設立專區，集中展示資訊，便於公

眾查詢和監督，使經費使用透明，並且按季將相關執行情況送交立法院備查，

依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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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立法機關有效監督，回應社會對政府財政紀律的期許。 

第 八 項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下稱補助辦法）規定，中央對地

方政府補助事項包含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

算之教育、社會福利及基本設施等一般性補助、計畫型補助及重大事項之專

案補助等，其中計畫型補助範圍又以計畫效益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

項目，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個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具有示範性

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及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配合辦理等4項為限。 

  中央各機關透過計畫型補助款挹注地方財源，以導引地方政府達成其政

策目標，執行成果已具成效。惟部分計畫偏離補助辦法原定範疇，或屬一般

性經常支出，其性質多屬常態性補助，或採定額補助、或依市縣人口比率、

或依增加之低收入戶人數比例等分配補助經費，與計畫型補助款應按補助項

目性質，訂定對地方政府所提補助計畫有關財務計畫檢核基礎規範，俾利評

定成績並排列優先順序依序補助之性質未盡相符。 

  又補助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計畫型補助款之

執行，訂定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明定補助計畫之辦理期程及完成

期限及補助計畫執行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進行書面或實地査核。惟

部分機關未將管考規定函報行政院備查，或所訂管考規定未盡周延。鑑於中

央主管機關辦理計畫型補助項目繁多，其施政目標、期程功能、模差異性極

大，允宜釐清管考規定應函報該院備查之範疇，及督促中央主管機關完備管

考機制。 

  有鑑於近年來計畫型補助款之規模逐年擴增，部分計畫偏離原定範疇，

且補助資訊及管考結果之公開未盡完整透明，其執行結果未能達到預期效

益，爰提案要求自115年度起，各機關編列計畫型補助經費應於單位預算書中

以表列方式呈現，並檢附中央補助機關管考機制，以強化補助款配置及運用

效益。 

遵照辦理。 

第 九 項 中央政府各單位之預算通刪項目辦理情形係列於預算案中的「立法院審議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理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惟「辦

理情形」欄位所列之内容，各單位書寫方式不同，大部分單位未列預算勻支

或替代科目，恐有資本門預算科目誤流用之虞。 

  爰提案要求行政院主計總處針對「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

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理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中之通刪決議，檢討與研議

修正其概算書表格式與内容，明確規範應載明通刪項目之勻支或替代情形，

且不得以資本門代替經常門，俾利政府財政透明，並於3個月內向立法院財政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附屬單位預算涉及本署應辦部分 

無 

 

貳 

 

 

總決算部分 

112年度決算係依決算法第28條規定視同審議通過，無決議應辦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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